附件2：

昆明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记分表（2024版）
	记分项目
	序号
	具体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每次/每项）
	记分

	1.安全事故情况
	1-1
	本单位内是否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1人及以上生产安全亡人事故
	-12
	

	
	1-2
	
	无人员死亡，但有人员重伤事故（1人以上）或重大财产损失，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安全生产事故
	-6
	

	2.行政处罚情况
	2-1
	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五条
	警告（口头警告记1分/起，开具有文书3分/起）
	-3
	

	
	2-2
	
	罚款（5万以下记3分/起，5万以上记6分/起）
	-6
	

	
	2-3
	
	没收违法所得
	-6
	

	
	2-4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停止建设、责令停止施工，每涉及一项扣6分
	-6
	

	
	2-5
	
	暂扣或者吊销有关许可证，暂停或者撤销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每涉及一项扣6分
	-6
	

	3.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职情况
	3-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印发《化工生产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试行）>的通知》
	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每涉及一项扣2分
	-2
	

	
	3-2
	
	未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未按照要求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每涉及一项扣1分
	-1
	

	
	3-3
	
	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全面检查，研究分析安全生产存在问题，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每项扣2分
	-2
	

	
	3-4
	
	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每年至少组织并参与一次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每涉及一项扣2分
	-2
	

	
	3-5
	
	未定期（根据企业制定的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制定的频率确定）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未按时向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报告安全生产履职情况
	-2
	

	4.贯彻文件、制度情况
	4-1
	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监督检查发现企业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一处扣3分（企业自检自查发现并落实整改措施的不扣分）；未及时对查出的重大隐患制定整改方案、落实管控措施并按期完成整改的，一项扣6分
	-3~6
	

	
	4-2
	
	一次检查发现一般隐患50条以上的，每次扣2分
	-2
	

	
	4-3
	
	在日常监督检查中，企业在突出问题、共性问题等方面举一反三力度不足的，每发现一处问题扣1分
	-1
	

	
	4-4
	
	未建立“全员参与、全方位覆盖、全过程衔接”和“班组日排查、车间周排查、厂企月排查”的隐患排查机制，实行隐患排查“自查、自改、自报、公示整改情况”的闭环管理机制的，每项扣1分
	-1
	

	
	4-4
	
	控制室布置在生产装置区内；机柜间设置在甲、乙类生产厂房内；甲、乙类厂房内部设置配电室；甲、乙类厂房或有毒危险性厂房内有操作室、巡检室、化验室、交接班室等；控制室、机柜间与甲、乙类建筑之间防火间距不满足规范要求；控制室、机柜间面向火灾、爆炸危险性设施一侧不满足防火、防爆要求，以上各项根据实际情况，不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每项扣3分
	-3
	

	
	4-5
	贯彻《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化工和危险化学品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自2020年5月起，新入职的主要负责人和主管生产、设备、技术、安全的负责人不具备化学、化工、安全等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级及以上职称，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不具备中级及以上化工专业技术职称或化工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及3年以上化工行业从业经历，每有一人次扣1分
	-1
	

	
	4-6
	
	新入职的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管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储存设施操作人员不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或化工类中等及以上职业教育水平，每有一人次扣1分
	-1
	

	
	4-7
	
	新入职的涉及爆炸危险性化学品的生产装置和储存设施的操作人员不具备化工类大专及以上学历，每有一人次扣1分
	-1
	


	4.贯彻文件、制度情况
	4-8
	贯彻《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化工和危险化学品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带储存设施的经营企业，未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管理人员15%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7人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每少配备一人次扣1分
	-1
	

	
	4-9
	
	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在线率和优良率未达100%，每有一次扣1分
	-1
	

	
	4-10
	
	对照《云南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评估诊断分级指南》复核评估安全风险登记为红、橙风险的，红色风险扣6分、橙色风险扣3分
	-3~6
	

	
	4-10
	
	重大危险源企业2024年未建设并投用特殊作业许可与作业管理场景、包含人员聚集风险监测预警功能的人员定位系统，每未完成一项扣6分
	-6
	

	
	4-11
	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办法》（试行）情况
	未按照办法要求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未在全国危险化学品登记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包保责任人有关信息填报的扣1分
	-1
	

	
	4-12
	
	未完成在属地应急管理部门报备、设立企业公示牌、更新安全风险承诺公告内容、风险承诺公告与实际不符的，每有一处扣1分
	-1
	

	
	4-13
	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目录（2020年）》《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二批）》情况
	经排查评估，分类为限期改正类的，扣1分；分类为停产停业整顿或暂时停产停业，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类的，以及分类为暂扣或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类的，执行第2-4、2-5条记分办法
	-6
	

	
	4-14
	
	经排查属于《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第二批）》的工艺技术或设备，每涉及一项扣6分（企业自查发现上报并实施改造更新的除外）。
	-6
	

	
	4-15
	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情况
	除新建企业（竣工验收一年内）及按照实际情况确实无法申报标准化企业外，未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或者标准化复核未通过的扣2分
	-2
	

	
	4-16
	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和使用情况
	新建企业未按要求建成、接入并投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2
	

	
	4-17
	
	企业应告知平台建设方应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平台建设，如运行中出现故意预留造假后台的，企业未告知确认的扣1分
	-1
	

	
	4-18
	
	出现红色、橙色预警，逾期未处理的，每次扣1分；传感器参数未按规定设置的扣0.5分；系统离线未报备的，扣0.5分；
	-0.5~1
	

	
	4-19
	
	中控室无人值守，值班人员脱岗的，每发现一次扣1分
	-1
	

	
	4-20
	落实危险化学品仓储设施定置安全管理情况
	未建立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操作规程，未落实危险化学品入库、储存设施监控管理、出库（取用）、废弃处置回收等环节的安全规范要求及相关人员培训的；未依据设计储存规模和实际储存的介质制定并及时更新储存设施“一册一板”的。以上各项，按照实际情况，每发现一项扣1分
	-1
	

	
	4-21
	建设项目“三同时”安全执行情况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因重大问题，2次及以上不通过的，扣2分
	-2
	

	
	4-22
	落实领导带班制度情况
	领导未按规定带班或领导带班制度执行不到位的其他情况的，每次扣1分
	-1
	

	5.培训考核情况
	5-1
	主要负责人参加培训考试情况
	主要负责人在各级安全生产考试中未通过的（给予1次补考机会），每有一人次扣1分
	-1
	

	
	5-2
	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考试情况
	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未持证、证不在有效期或者在各级安全生产考试中未通过的（给予1次补考机会），每有一人次扣1分
	-1
	

	6.参会参训情况
	6-1
	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参加会议及参培参训等情况
	主要负责人或安全总监未履行请假手续，无故缺席（或者由他人代为参加）相关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或者培训教育，未按通知要求参会，会后未在规定时间内递交要求的材料，每发现一次扣1分
	-1
	

	7.正向激励
	7-1
	企业安全生产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
	企业承办省市县现场会、比武竞赛、先行试点、应急演练等大型活动，或者受到安全生产方面的表彰、表扬，每有一次加1分，最高不超过3分；企业安全生产经验在市级以上媒体发表、报道，每有一次加1分，最高不超过3分
	+1
	

	
	7-2
	
	取得安全生产一级标准化证书并在有效期内
	+5
	

	
	7-3
	
	一、二级重大危险源每压减1个加5分，三、四级重大危险源每压减1个加2分；氯化、氟化、过氧化化工工艺，每压减1类加5分，其他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每压减1类加2分；16种具有爆炸特性化学品和丁二烯、环氧乙烷、苯乙烯等易自聚物，每压减1种加2分；当班10人以上易燃易爆独栋厂房数量，每压减1处加10分
	+1~10
	

	
	7-4
	企业安全培训及安全文化建设成果
	企业针对安全培训投入大、建设规格高，营造出标准化的安全环境和良好安全文化氛围，在同类企业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加1分
	+1
	

	
	7-5
	企业员工对我市化工企业安全提升的贡献
	自2023年以来，企业非安全管理岗位的班组长（及以上级别）员工积极考取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及以上），每有一人次加1分，最高不超过3分；企业派出员工积极参加我市各类安全检查，帮助其他企业隐患排查并积极带动同类企业安全提升的，加3分
	+1~3
	

	合计
	
	
	
	
	




